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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697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5-480） 

有關林委員對「跨國代位求償機制」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外交部查復如下： 

一、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3 條第 1 款規定，如本案受害人家屬符合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即可提

供協助申請。 

(一)查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3 條第 1 款規定：犯罪行為指在  中華民國領域內，或中華民國

領域外之中華民國船籍或航空器內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生命…依中華民國法律有刑罰規

定之行為；同法第 4 條第 1 款規定：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得申請犯罪被害

補償金。 

(二)依上開規定，因廣案遭槍擊船隻為我國籍船隻、受害人洪石成係遭受菲國水警槍擊致死

，依上開規定，其遺屬應符合申請被害補償金之資格，我政府可協助家屬申請補償金，

以安撫渠遺屬悲痛之心情。 

二、另關於「由我政府……再向加害國政府進行求償的『跨國代位求償機制』」乙節，本部於本年

5 月 22 日舉行研商「廣大興 28 號漁船遭菲國公務船槍擊事件」相關法律議題會議時，與會機

關（法務部）就此問題曾表示：「依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補償金並非填補犯罪被害人所

受實質損害，而是政府基於照顧人民之立場而予以發放，國家對於加害人有求償權，惟此種

補償金與本案家屬擬向菲律賓以填補所有損害為出發點之賠償性質並不相同，因此不宜由我

政府先給予被害人家屬補償金再由我政府向菲律賓求償」等語，爰認林委員所提由我政府先

行墊付補償金後再向加害國進行求償，即「跨國代位求償機制」於目前並無法律上之依據。 

三、綜上，本案發生迄今，廣大興 28 號漁船洪石成遺屬，業已由法務部、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及

國內各機關等收到約 540 萬元之補償金及保險金。另倘經政策決定，本部與其他相關機關將

全力協助家屬向菲國請求民事賠償事宜。 

（十三）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國內美容醫學風氣盛行，但相關業者與

診所的廣告內容多有違法招攬之嫌，有些甚至明顯違反《醫療法

》第 61 條第一項之規定，同時也無適當對消費者揭露醫療風險

和告知其效能的合法性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702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5-538） 

盧委員就國內美容醫學風氣盛行，但相關業者與診所的廣告內容多有違法招攬之嫌，有些甚

至明顯違反《醫療法》第 61 條第一項之規定，同時也無適當對消費者揭露醫療風險和告知其效能

的合法性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本署鑑於就醫資訊健全及醫療廣告良莠，攸關民眾就醫妥適性與正確性之選擇，以及生命與身

體健康之保障，向極為注重醫療廣告等相關之管理，除於醫療法第五章針對醫療廣告規定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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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專章，其中並就醫療廣告可茲刊登之內容及不得使用之方式定有明文。 

又醫療機構不得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之不正當方法，招攬病人，於醫療法第 61 條亦有明

訂外，為有效杜絕及遏止違規廣告之氾濫，本署已建立跨部會監控管理機制，並且推動中央

醫療、藥物、化妝品及食品廣告監控計畫，針對平面媒體、電視媒體、電台媒體及網路媒體

所刊播之醫療廣告，持續進行有效抽樣及全面性分級監控，遇有涉嫌違規即交付地方衛生局

查察外，近年更將醫療廣告列為地方衛生督導考評之重要事項，要求地方衛生局大力加強查

核，期以導正醫療廣告亂象。 

二、針對坊間美容醫學廣告問題，本署業於 102 年 5 月 3 日召開美容醫學管理研商會議，召集各地

方衛生局共同討論如何加強對於美容醫學醫療機構之管理事項及方式，以維護民眾正確取得

美容醫學就醫資訊，並責請各縣市政府衛生局對美容醫學加強管理，其中針對醫療廣告部分

，要求應就醫美廣告「有虛偽、誇張、歪曲事實及未完整揭示醫療風險情形」、「以禁止或

不正當方式為宣傳（如宣稱折扣、優惠、贈送各種形式贈品…）」、「非醫療機構為醫療廣

告」三大重點予以稽查，並限期回報，以遏阻違規之醫療廣告，並達矯正改善、維護民眾健

康之目的。 

（十四）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市售 20 款便當送驗結果，幾乎全部營

養失衡，且在熱量、脂肪、鈉含量都超出建議量，且標示混亂，

讓人無所依據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700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5-513） 

林委員就有關市售 20 款便當送驗結果，幾乎全部營養失衡，且在熱量、脂肪、鈉含量都超出

衛生署建議量，且標示混亂，讓消費者無所依據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市售餐飲業者販售之即食便當係屬「食品衛生管理法」所稱之散裝食品，依法不須營養標示。

如業者採自願標示，仍應與實際相符，以免誤導消費者。 

二、本署之立場主要在於鼓勵業者進行標示，提供相關營養訊息予消費者參考，並以輔導代替處罰

。 

三、針對少油少鹽等健康飲食，本署將持續透過各種媒體通路（如網頁、宣導品、平面及電子媒體

等）辦理相關宣導。 

（十五）行政院函送紀委員國棟就臺中市太原火車站無障礙坡道狹長，多

達三處直角彎，身障人士難行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

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701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5-529） 

紀委員針對臺中市太原火車站無障礙坡道狹長，多達三處直角彎，身障人士難行問題所提質


